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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西森合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广西森合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中伦”）接受广西森合高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森合高科”）的委托，作为

发行人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本次公开发行”或“本次发行上市”）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根

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相关法律

事宜于 2025 年 5 月 30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森合高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法

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

西森合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

交易所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与《法律意见

书》以下合称“原法律意见书”）。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于 2025 年 7 月 3 日出具的《关于广西森合高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

“《审核问询函》”），本所律师对相关法律事项进行了核查，出具《北京市中伦律

师事务所关于广西森合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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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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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声明事项 

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一）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原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法律意见书

中所述及之本所及本所律师的声明事项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在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中未发表意见的事项，以原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

发表的意见与原法律意见书有差异的，或者原法律意见书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的，

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的含义

与原法律意见书中相同用语的含义一致。 

（二）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严格履

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

证本所出具的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

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三）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依据中国现行有效的或者公司的行为、有关事实发

生或存在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并基于本所律师对该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出具。 

（四）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中国境内法律问题（以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发表意见事项为准及为限）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及经办律师并

不具备对有关财务、会计、验资及审计、评估、投资决策等专业事项和境外事项

发表专业意见的适当资格。基于专业分工及归位尽责的原则，本所律师对境内法

律事项履行了证券法律专业人士的特别注意义务；对财务、会计、评估等非法律

事项履行了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涉及的评估报告、验资

报告、审计报告的相关内容，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引述。该等

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及本所律师对所引用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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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默示的保证，对这些内容本所及本所律师不具备核查和作出判断的适当资格。 

（五）本所律师在核查验证过程中已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即公司已经提供了

本所律师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复

印件，一切足以影响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无任何隐

瞒、虚假、遗漏和误导之处。公司保证所提供的上述文件、材料均是真实、准确、

完整和有效的，有关文件、材料上所有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所有副本材料或

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原件一致。 

（六）对于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

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等公共机构出具或提供的合规证明等证明文

件作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七）本所同意公司在其为本次发行上市所编制的招股说明书中自行或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全部或任何部分内容，但公司

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该等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八）本所及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任何

解释或说明。 

（九）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定

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并上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发行上市

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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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审核问询函》问题 2.关于超产能和环保的合法合规性。  

根据申请文件：（1）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中间产品氰酸钠，在 2024 年外购

氰酸钠。（2）2024 年 1-9 月公司产能利用率达到了 127%。（3）公司产品在碱性

条件下通常不会解离出游离氰根离子。 

请发行人：（1）结合生产环节中的主要和次生化学反应，说明生产中是否涉

及危险化学品，以及符合安全生产许可和管理相关要求的情况。（2）说明报告期

内生产经营中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产生的污染物名称及生产排放和用途

去向（含副产品、联产品和废料）、主要处理设施、投入及处理能力，是否与公

司生产经营相匹配，是否超过排污许可范围，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3）

结合新增产能的批复投产情况，说明产能利用率计算的准确性、超产行为的合法

合规性，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4）说明产品使用过程中，是否存在产品

解离游离氰根离子并造成违规排放的情形以及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发表明确意见，并按照《北京

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

（以下简称《1 号指引》）“1-18 环保问题的披露及核查要求”的相关要求补充核

查和披露。 

回复： 

（一）结合生产环节中的主要和次生化学反应，说明生产中是否涉及危险

化学品，以及符合安全生产许可和管理相关要求的情况。 

1、核查程序和方式 

针对上述事项，本所律师采取了如下核查程序及核查方式： 

（1）查阅了发行人提供的说明，并现场查看生产过程，了解公司生产环节

中的主要和次生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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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公司生产环节中涉及的原材料、各环节产物及最终产品与《危险化

学品目录》进行对比，确认是否存在危险化学品； 

（3）抽查了报告期内公司购买硫酸时签订的合同及履行的备案手续文件； 

（4）本所律师对公司所在地安全生产主管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

确认公司最终产品环保型贵金属选矿剂及副产品硫酸铵是否属于危险化学品，公

司是否需要就生产经营过程取得危险化学品生产或使用相关许可； 

（5）查阅了公司取得的《专项信用报告（上市专版）》，确认报告期内公司

是否存在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领域的违法违规记录。 

2、核查内容及结果 

（1）公司生产环节中涉及的主要和次生化学反应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公司生产环节中涉及的主要和次生化学反应如下： 

① 环保型贵金属选矿剂 

公司环保型贵金属选矿剂的生产需经低温合成环节、高温合成环节、冷配环

节三步，主要过程如下： 

低温合成环节：主要化学反应为原材料纯碱（Na2CO3）、尿素（CO(NH2)2）

在加热条件下反应生成氰酸钠以及含氨气、水蒸气、二氧化碳的反应废气；次生

化学反应为尿素分解生成氨气及二氧化碳进入反应废气，纯碱、尿素反应生成三

聚氰酸钠。反应废气经电脉冲布袋除尘器除尘后，经硫酸吸收去除氨气或经 RTO

焚烧炉催化焚烧处理后达标排放；氰酸钠、三聚氰酸钠及未反应完的纯碱一起形

成低温合成产物进入下一环节高温合成环节。 

高温合成环节：低温合成环节产物熔化后加入催化剂，经有机反应生成选矿

剂主要成分碳化三聚氰酸钠，与催化剂、未反应完的低温合成产物一起进入下一

环节冷配环节；次生化学反应生成的氮氧化物等气体经电脉冲布袋除尘器除尘后

进行余热利用，最后再经电脉冲布袋除尘器除尘后达标排放。 

冷配环节：高温合成环节产物经冷却造粒并添加工业盐、元明粉、柠檬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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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碱等添加剂后配料，搅拌均匀并经检验合格后包装入库，形成产品环保型贵金

属选矿剂。该环节为纯物理过程，生成过程中产生的粉尘通过电脉冲布袋除尘器

收集后返回冷配环节回收利用。 

② 硫酸铵 

硫酸铵系环保型贵金属选矿剂低温合成环节过程中产生的含氨废气经稀释

后的工业级浓硫酸处理后生成的副产品。 

（2）说明生产中是否涉及危险化学品，以及符合安全生产许可和管理相关

要求的情况 

经对比《危险化学品目录》，前述环节中涉及的原材料、环节产物及最终产

品中，生产硫酸铵使用的工业级浓硫酸属于危险化学品。公司不涉及工业级浓硫

酸的生产，工业级浓硫酸均系外购取得，但根据《危险化学品使用量的数量标准》，

使用硫酸无需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因硫酸属于第三类易制毒化

学品，报告期内公司已按照《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的规定在购买硫酸前向公

安部门履行备案手续。 

根据《危险化学品目录》，氨（别名液氨；氨气）属于危险化学品。公司环

保型贵金属选矿剂低温合成环节过程中产生含氨废气，含氨废气经稀释后的工业

级浓硫酸处理后生成副产品，不涉及直接对外排放。经查阅本所律师对南宁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应急管理局（现已合并入南宁市江南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的访

谈笔录，工作人员表示公司最终产品环保型贵金属选矿剂及副产品硫酸铵均不属

于危险化学品。生产硫酸铵时使用的含氨废气仅为环保型贵金属选矿剂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尾气，无需按照危险化学品进行管理，公司无需取得危险化学品生产或

使用相关许可。 

根据发行人于 2025 年 2 月 21 日取得的《专项信用报告（上市专版）》，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2 月 20 日期间，发行人不存在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

领域的违法违规记录。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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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过重大的安全事故，未曾因违反安全生产许可和管理相关要求而受到有关部门

的重大行政处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生产环节中涉及的原材料、环节产物及最终产品

中，生产硫酸铵使用的工业级浓硫酸属于危险化学品，但无需取得《危险化学品

安全使用许可证》，且报告期内公司已在购买硫酸前向公安部门履行备案手续，

生产硫酸铵使用的含氨废气无需按照危险化学品进行管理。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

在因违反安全生产许可和管理相关要求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况。 

（二）说明报告期内生产经营中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产生的污染物

名称及生产排放和用途去向（含副产品、联产品和废料）、主要处理设施、投入

及处理能力，是否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是否超过排污许可范围，是否存在重

大违法违规情形。 

1、核查程序和方式 

针对上述事项，本所律师采取了如下核查程序及核查方式： 

（1）查阅了公司取得的《专项信用报告（上市专版）》及合规证明，确认报

告期内公司是否存在环保领域的违法违规记录； 

（2）查阅了公司委托第三方环保监测机构出具的环保监测报告； 

（3）查阅了公司的固定资产明细、环保设施新增及运行的相关合同及财务

凭证，并经实地查看相关环保设施，核验环保投入情况，了解了公司生产经营的

主要污染物及其处理措施、各项环保处理设施的运行情况； 

（4）查阅了本所律师对公司所在地环保主管部门的访谈笔录，确认报告期

内公司是否存在超越排污许可证范围排放污染物、污染物超标排放或新增污染物

的情况； 

（5）通过企查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网、主管生态环

境部门、百度、搜狗等网站核查公司报告期内是否存在环保行政处罚记录及环保

事故、是否存在重大群体性的环保事件、环保情况的负面媒体报道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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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查阅了公司出具的关于报告期内排污情况的说明。 

2、核查内容及结果 

（1）说明报告期内生产经营中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产生的污染物名

称及生产排放和用途去向（含副产品、联产品和废料）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中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

产生的污染物名称及生产排放和用途去向（含副产品、联产品和废料）具体如下： 

用途

去向 

主要污染

物名称 

生产经营涉及污染的

环节 
主要处理措施 

废水 生活污水 员工宿舍、食堂 
生活污水通过厂区污水管网排往工业园区污水管

网统一集中处理 

废气 

二氧化硫 
低温合成、高温合成 经余热利用及除尘后达标排放 

氮氧化物 

氨气 低温合成 

含二氧化碳、水蒸气及氨气的混合废气，先经电脉

冲布袋除尘器除尘，再经硫酸吸收去除氨气或经

RTO 焚烧炉催化焚烧处理后达标排放 

粉尘 
低温合成、高温合

成、破碎、包装 

用袋式除尘器吸尘，过滤后的空气达标后排放。其

中，低温合成烟气经硫酸吸收或再经 RTO 焚烧炉处

理后达标排放 

噪声 

输送设

备、各种

泵、风机

等设备噪

声 

各工序运行机械 加装减震弹簧和消声器、屏蔽隔音、增加绿化吸音 

副产

品 
硫酸铵 

硫酸铵生产装置通过

使用硫酸吸收处理环

保型贵金属选矿剂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含氨

废气 

结晶、干燥后销售 

固体

废物 

一般固体

废物 

各工序收集的粉尘、

投料及包装工序废包

装物 

收集的粉尘分类回用，不外排；废包装物整理后交

物资回收单位再生利用 

员工生活

垃圾 
员工日常生活 由园区有偿回收集中处理 

① 废水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生产废水排放。高温工序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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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收集后作为高温工序冷却水补充水或低温工序废气硫酸铵吸收处理工序补

充水；低温工序废气硫酸铵吸收处理工序喷淋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生活污水通过厂区污水管网排往工业园区污水管网统一集中处理。 

② 废气 

废气分为锅炉燃烧废气和生产工艺废气两大类，产生的主要污染物包括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氨气、粉尘。 

报告期内公司锅炉采用清洁能源天然气作燃料，锅炉燃烧废气所含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含量很低，废气经余热利用及除尘后达标排放。 

公司生产工艺废气主要是低温合成反应釜产生的含二氧化碳、水蒸气及氨气

的混合废气及高温合成产生的燃烧废气，其中低温合成反应产生的废气，经电脉

冲布袋除尘器除尘净化后，通过硫酸吸收或再经 RTO 焚烧炉催化焚烧处理去除

氨气后达标排放；高温合成产生的燃烧废气先经一次余热利用加热燃烧器助燃空

气，再经电脉冲布袋除尘器除尘后二次余热利用于硫酸铵烘干，烘干完的废气经

电脉冲布袋除尘器除尘后与处理后的低温合成反应废气汇集经烟囱排放。 

经硫酸吸收含氨废气生成的副产品硫酸铵经结晶、干燥后对外销售。 

③ 噪声 

噪声主要来源于风机、空压机、水泵等设备，公司采用加装减震弹簧、消声

器、屏蔽隔音、增加绿化吸音等措施进行噪音处理，工厂噪音指标达标。 

④ 固体废物 

生产工序中收集的粉尘分类回用，不外排。生产中产生的废旧编织包装袋、

废钢直接销售给废旧回收单位，实现资源的再利用。此外还有少量生活垃圾，办

公生活产生的垃圾为一般性废弃物，其中，可回收废弃物如办公废纸、废纸管、

废弃包装箱等，经分类后出售，实现资源的再利用。余下生活垃圾统一由园区有

偿回收集中处理。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及本所律师对公司导热油服务厂家的访谈，报告期内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11 

司导热油炉中的导热油由厂家到公司现场进行再生处理后继续使用，无危险废物

产生，处理过程合法合规且未造成环境污染，因此报告期内公司生产过程中无危

险废物产生。同时由于公司已完成黄金选矿剂扩产项目（二期）环保自主验收，

项目二期经营期间将产生废机油、废机油桶等危险废物，经公司专门收集后暂存

于公司厂区危废暂存间，公司将定期安排已签订委托合同且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

质的第三方单位处置前述项目二期经营期间产生的危险废物。 

（2）主要处理设施、投入及处理能力，是否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是否

超过排污许可范围，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根据环评要求及各生产工序特点，报告期内公司配备

有必要环保设备及设施，同时确保其正常有效运行，从硬件上保证环保治理达标。

公司目前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等情况具体如下： 

主要处理设施 
所属环

节 
处理能力 

处理效

率

（%） 

与主体设施

的同步运转

率（%） 

治理设施的

技术或工艺

先进性 

达到的

节能减

排处理

效果 

废水 

吸 收

塔、循

环池 

低温合成

废气治理 

处 理 能 力

100.00% 
100.00 100.00 

生产废水循

环使用。 
无外排 

冷 却

筒、循

环水池 

高温合成

半成品冷

却 

1,500m3/

天，处理能

力 100.00% 

100.00 100.00 

生产废水冷

却后循环使

用。 

无外排 

初期雨

水池 

初期雨水

处理 

处 理 能 力

100.00% 
100.00 100.00 

作为冷却筒

冷却水及硫

酸铵循环水

补充水。 

无外排 

生活污

水经过

三级化

粪池进

行处理 

员 工 宿

舍、食堂 

50m3 容积，

处 理 能 力

100.00% 

100.00 100.00 

生活污水经

三级化粪池

处理后排入

市政管网。 

达标排

放 

废气 

挂式除

尘器、

电脉冲

布袋除

尘器、1

低温合成

阶段废气 

粉尘过滤率

达 到

99.00%以上

过滤，氨气

排放不超过

≥99.00 100.00 

废气经电脉

冲布袋除尘

器除尘，收

集的粉尘回

用，经除尘

达标排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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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处理设施 
所属环

节 
处理能力 

处理效

率

（%） 

与主体设施

的同步运转

率（%） 

治理设施的

技术或工艺

先进性 

达到的

节能减

排处理

效果 

和 2 期

RTO 焚

烧炉项

目、黄

金选矿

剂含氨

废气治

理升级

技改项

目 

每小时20kg 净化后的废

气经过硫酸

吸收去除氨

气 或 再 经

RTO 焚烧炉

进行氨气焚

烧。处理后，

能将废气中

的氨气去除

99.5%以上。 

重力沉

降箱、

电脉冲

布袋除

尘器 

高温合成

及破碎冷

却阶段废

气 

99.00%以上

过滤率 
≥99.00 100.00 

高温合成反

应产生的废

气先经重力

沉降箱初步

降尘，再过

电脉冲布袋

除尘器去除

99% 以上粉

尘，收集的

粉尘回用。 

达标排

放 

电脉冲

布袋除

尘器 

冷配包装

阶段粉尘 

99.00%以上

过滤率 
≥99.00 100.00 

与工序主设

备 同 步 运

转，电脉冲

布袋除尘器

将 冷 配 投

料、包装产

生的扬尘吸

走，经过滤

后排放，回

收的粉尘回

用。 

达标排

放 

噪声控制措施 各工序 
处 理 能 力

100.00% 
100.00 100.00 

采用相应的

隔音、消声

和 减 震 处

理，使工作

场所及边界

噪声满足相

关要求。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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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购置环保设施投入及环保相关费用支出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环保设施投入 218.61 1,239.68 1.71 

环保相关成本费用 3,315.25 1,014.78 461.39 

合计 3,533.86 2,254.46 463.10 

报告期内，公司环保设施投入主要为环保设备购置费，环保相关成本费用主

要为污环保设备运行费用、环境监测费及其他与环保直接相关的费用支出。报告

期内，公司环保设施实际运行情况良好，环保投入及成本费用与公司生产经营所

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报告期内，公司定期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监测机构对公司厂界噪声、

生活废水、生产废气等污染物进行监测并出具监测报告，相关监测报告已妥善保

存。 

经查阅本所律师对南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的访谈笔录，

工作人员表示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越排污许可证范围排放污染物、污染物超标

排放或新增污染物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于 2025 年 2 月 21 日取得的《专项信用报告（上市专版）》，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2 月 20 日期间，发行人不存在生态环境领域的违法

违规记录。 

2025 年 3 月 27 日，南宁市生态环境局出具《南宁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出具广

西森合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规证明的复函》：“广西森合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27 日，在本市辖区内没有因环境违法行为

而被南宁市生态环境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通过企查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网、广西南

宁生态环境局、百度、搜狗等网站进行核查，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违反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的公开记录，不存在重大群体性的环保事件、环保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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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媒体报道等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生产经营中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产生

的污染物名称及生产排放和用途去向（副产品及废料）、主要处理设施、投入及

处理能力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发行人报告期内不存在排污超过许可范围的情

况；发行人报告期内不存在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的公开记录。 

（三）结合新增产能的批复投产情况，说明产能利用率计算的准确性、超产

行为的合法合规性，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 

1、核查程序和方式 

针对上述事项，本所律师采取了如下核查程序及核查方式： 

（1）查阅了发行人提供的产量表及说明，核查发行人环保型贵金属选矿剂

的实际产量及批复产能情况； 

（2）查阅了发行人环保型贵金属选矿剂项目的环评、节能批复及验收文件； 

（3）取得并审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4）对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访谈； 

（5）查阅了第三方环保监测机构出具的环保监测报告； 

（6）查阅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关于生产、生态安全的承诺； 

（7）查阅了发行人出具的说明。 

2、核查内容及结果 

（1）新增产能的批复投产情况 

发行人环保型贵金属选矿剂的原有产能和新增产能的批复投产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批复

产能 
环评批复及环评验收 节能批复及节能验收 

年产 3万吨新

型黄金选矿材

料 生 产 项 目

3万

吨 

《南宁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广西森合矿业

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新型黄金选矿

材料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登记表》； 

《关于广西森合高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年产3万吨新型黄金选矿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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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批复

产能 
环评批复及环评验收 节能批复及节能验收 

（原有产能） 《关于广西森合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3万吨新型黄金选矿材料生产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核准意见》 

生产项目（二期）节能审查的批复》； 

《年产3万吨新型黄金选矿材料生

产项目（二期）节能验收报告》 

黄金选矿剂扩

产项目 

（新增产能） 

8.5万

吨 

《关于广西森合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黄金选矿剂扩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复》； 

《黄金选矿剂扩产项目（一期）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意见》； 

《黄金选矿剂扩产项目（二期）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意见》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广西

森合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黄金选

矿剂扩产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

见》； 

《黄金选矿剂扩产项目节能验收报

告》 

因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环保型贵金属选矿剂的新增

产能已完成环保、节能的批复与验收手续，批复产能已由年产 3 万吨环保型贵金

属选矿剂增加至年产 8.5 万吨，新增产能已具备投产条件，发行人根据实际的销

售需求决定实际的生产计划。 

（2）产能利用率计算的准确性 

发行人环保型贵金属选矿剂 2024 年 1-9 月的产能利用率为 127%，计算方式

如下： 

项目 2024 年 1-9 月 

环保型贵金属选矿剂 

当时环评批复年产能（吨） 30,000.00 

当期产量（吨） 38,169.87 

环评批复产能利用率（%） 127.23 

上述产能利用率实质为环评批复产能利用率，用当期产量除以当时环评批复

年产能计算得出，该产能已取得生态环境部门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系上级主管部

门予以认定的设计产能，该计算方式可以合理体现发行人超产能比例的具体范围。

在用于计算发行人产品超产能比例的情境下，基于上述计算方式，发行人环保型

贵金属选矿剂 2024 年 1-9 月的产能利用率计算准确。 

同时，发行人于 2024 年 10 月即取得环保型贵金属选矿剂年产能扩大至 8.5

万吨的环评批复，发行人环保型贵金属选矿剂 2024 年 1-10 月的产量为 44,6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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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产能利用率下降至 52.48%，上述超产能情况存在期间较短。 

（3）超产行为的合法合规性，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 

发行人报告期内曾存在超过环评批复年产能生产的情况，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针对超产能情况完成扩产项目的环评批复与验收手续，

发行人前述超产情形已整改完毕。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

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根据《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

688 号）的规定，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 30%及以上的构成污染影响类建设

项目重大变动。 

发行人报告期内虽曾存在超过环评批复年产能生产的情况，但各期超产比例

均小于 30%，不构成《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所规定的建

设项目重大变动情形，且未导致污染物超标排放。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说明，发行

人产量增加的方式主要系增加冷配掺和工序，该工序采用纯物理搅拌混合，即在

半成品中添加助剂，加以混合得到不同核心成分比例的成品。根据南宁经济技术

开发区生态环境局于 2023 年 3 月 6 日出具的《关于广西森合高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项目环境影响核查申请的复函》（南环经函〔2023〕4 号），确认发行人新增

工序无生产性废水及非甲烷总烃类挥发性有机物产生。 

根据发行人于 2025 年 2 月 21 日取得的《专项信用报告（上市专版）》，发行

人报告期内在生态环境领域无违法违规记录。 

经查阅本所律师对南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的访谈笔录，

鉴于发行人已就部分时段超产能的情况及时办理各项手续，前述行为不属于重大

违法行为，该局将不会对该等行为进行追究，发行人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相关

法律法规而受到或可能受到环保部门调查、处罚或被追究法律责任或其他应当被

追溯责任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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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阙山东和刘新出具的承诺：“如公司已建项目、在建项

目未依法按时办理建设项目相关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立项、规划、施工、环评、

节能、消防、安评等）导致公司及其子公司因此遭受任何责任或处罚的，以及给

公司及其子公司造成任何损失的，均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保证采取有效措施确

保申请人及其子公司不会因此遭受损失或受到实质性不利影响。” 

因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环保型贵金属选矿剂产品已

不存在超出环评批复年产能生产的情形，发行人报告期内曾存在的超产能生产情

形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行政处罚的风险较低。 

（四）说明产品使用过程中，是否存在产品解离游离氰根离子并造成违规

排放的情形以及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 

1、核查程序和方式 

针对上述事项，本所律师采取了如下核查程序及核查方式： 

（1）查阅了发行人提供的说明，了解发行人环保型贵金属选矿剂产品的技

术应用原理及使用后在尾矿渣的留存方式； 

（2）抽查了发行人产品应用后的尾矿渣检测报告，确认按规范处理的尾矿

渣是否存在毒性超标的情形； 

（3）取得并审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4）通过百度、搜狗等搜索引擎公开检索，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产品是否

存在因解离游离氰根离子造成违规排放的情形。 

2、核查内容及结果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公司环保型贵金属选矿剂产品的技术应用原理为，产

品中的类氰基以共价键的形式与其他原子相连，通常无法以氰离子的形式游离出

来，因此不如无机氰化物（如氰化钠）毒性强烈、作用迅速。公司产品环保型贵

金属选矿剂的主要成分导致产品系在碱性条件下使用，碱性条件下通常不会解离

出游离氰根离子。公司产品环保型贵金属选矿剂在使用后系留存于尾矿渣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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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发行人产品应用后的尾矿渣的相关检测报告，按规范处理的尾矿渣未检测出氰

根离子，不存在违规排放的情形。 

发行人环保型贵金属选矿剂产品主要应用于有色金属采选，根据《固定污染

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企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根据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的规定，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和有关标准规

范，依法开展自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因此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企业在使

用发行人产品过程中依法应当对污染物排放开展自我监测，并受到生态环境部门

的监督管理，可有效防范产品使用过程中的违规排放。 

根据发行人于 2025 年 2 月 21 日取得的《专项信用报告（上市专版）》，发行

人报告期内在生态环境领域无违法违规记录。 

经本所律师查询通过百度、搜狗等搜索引擎公开检索，报告期内发行人产品

不存在使用过程中解离游离氰根离子造成违规排放的情形。 

根据对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客户的访谈，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产品使用过

程中解离游离氰根离子造成违规排放进而与主要客户发生纠纷的情形。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公司报告期内亦未收到关于产品使用过程中违规排放

的相关投诉。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产品使用过程中不存在产品解离游离

氰根离子并造成违规排放的情形。 

（五）按照《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

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以下简称《1 号指引》）“1-18 环保问题的披露及核查

要求”的相关要求补充核查和披露。 

1、核查程序和方式 

针对上述事项，本所律师采取了如下核查程序及核查方式： 

（1）查阅了《招股说明书》的相关披露情况，对照《1 号指引》“1-18 环保

问题的披露及核查要求”进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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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阅了公司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确认公司报告

期内是否存在因环境违法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3）查阅了主管部门出具的环评批复，确认公司已建项目和已经开工的在

建项目是否已履行必要的环评手续； 

（4）查阅了报告期内公司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出具的监测报告； 

（5）通过互联网公开信息查询公司报告期内是否发生过环保事故或重大群

体性的环保事件，以及是否存在有关公司环保的重大负面媒体报道。 

2、核查内容及结果 

根据《1 号指引》“1-18 环保问题的披露及核查要求”的规定，发行人律师

应对发行人的环保情况进行核查，主要包括：是否符合地方和国家环保要求，已

建项目和已经开工的在建项目是否履行环评手续，公司排污达标检测情况和环保

部门现场检查情况，公司是否发生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的环保事件，有关公司

环保的媒体报道。 

针对上述事项，本所律师进行了以下核查： 

序号 《1 号指引》 核查结论 

1 
是否符合地方和国

家环保要求 

根据南宁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出具广西森合高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合规证明的复函》，并经查询公司所在地环保主管

部门官网，公司报告期内没有因环境违法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

的情形。 

2 

已建项目和已经开

工的在建项目是否

履行环评手续 

根据主管部门出具的环评批复，公司已建项目和已经开工的在

建项目均已履行必要的环评手续。 

3 

公司排污达标检测

情况和环保部门现

场检查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定期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监测机构对公

司厂界噪声、生活废水、生产废气等污染物进行监测并出具监

测报告，环保主管机关不定时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报告期内

发行人不存在因违反排污达标要求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4 

公司是否发生环保

事故或重大群体性

的环保事件 

根据南宁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出具广西森合高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合规证明的复函》，并经查询公司所在地环保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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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号指引》 核查结论 

部门官网，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过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的环

保事件。 

5 
有关公司环保的媒

体报道 

通过互联网公开信息查询，未发现有关公司环保的重大负面媒

体报道。 

综上，本所律师已对发行人的环保情况进行核查，经核查认为：报告期内，

公司符合地方和国家环保要求，公司已建项目和已经开工的在建项目均已履行必

要的环评手续，公司排污达标检测情况和环保部门现场检查情况均显示合格，公

司未发生过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的环保事件，未发现有关公司环保的重大负面

媒体报道。 

二、补充说明 

除上述问题外，请发行人、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对照《北京

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6 号——北京证券交易所公司招股说明书》《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7 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申报文件》《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规定，如存在涉及股票公开发行并在北交所上市条件、信息披露要求以及影响

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请予以补充说明。 

回复： 

发行人律师已对照北京证券交易所相关审核要求与规定进行审慎核查，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涉及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要求、信息披露要求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

重要事项。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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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西森合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

签章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 

张学兵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 

        张一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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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 

         张思宁 

 

 

 

 年     月     日 

 


	第一部分  声明事项
	第二部分  正文
	一、 《审核问询函》问题2.关于超产能和环保的合法合规性。
	（一） 结合生产环节中的主要和次生化学反应，说明生产中是否涉及危险化学品，以及符合安全生产许可和管理相关要求的情况。
	（二） 说明报告期内生产经营中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产生的污染物名称及生产排放和用途去向（含副产品、联产品和废料）、主要处理设施、投入及处理能力，是否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是否超过排污许可范围，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
	（三） 结合新增产能的批复投产情况，说明产能利用率计算的准确性、超产行为的合法合规性，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
	（四） 说明产品使用过程中，是否存在产品解离游离氰根离子并造成违规排放的情形以及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
	（五） 按照《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以下简称《1号指引》）“1-18环保问题的披露及核查要求”的相关要求补充核查和披露。

	二、 补充说明

